
 
 

華南產物 SCP50 工程車輛第三人意外責任附加條款 

111.11.18(111)華產企字第 195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 承保範圍  

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，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或華南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（以 

下簡稱主保險契約）後，投保 SCP50工程車輛第三人意外責任附加條款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

款），領用公路行車執照並投保汽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工程車輛，執行各申報工程之工務路

線或工區發生事故時亦列入本保險單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承保範圍，以超過汽車第三人意外

責任險為限。  

  

第二條  條款之適用 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，其他事項仍 

適用主保險契約條款之約定。 


